
□王博东/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 16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2012楚天汽车文化节”现场，几名身着比基尼
的女童车模亮相，引来围观。（见昨日本报B03
版、今日本报B05版）

就“比基尼童模”一事，童模的家长说是公
众想歪了，表演承办方称是借车展办亲子挑战
赛，目的是寻找有潜力的模特苗子。

问题是：儿童的天真无邪才是最美，在车
展上“搔首弄姿”不仅无半点美感，反让人感到
不舒服。这种表演，童模是在吸引消费者，同
时也是被消费者。

商家的一切活动都脱不开一个“利”字，其
意图无须再多议。但家长的反思是必要的。
家长想让孩子见世面的想法是好的，但该去什
么样的场合应该有所考虑。

让孩子们穿着比基尼在公众面前展示，
将孩子过早地带入成人世界、商业舞台，将
成人世界的功利思维过早地灌输给孩子，可
能会造成孩子心理畸形成长。孩子得到关
注，或许家长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时的满足，但
孩子的童真被剥夺、价值感被扭曲的恶果是令
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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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17日上午，洛阳市助
学济困联合会举行了成立暨揭牌仪式，
该联合会成为我市首家经民政部门批
准注册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见昨日
本报A11版报道）

在美丽的洛城，民间从来不缺乏慈
善的热情与力量。如今，为不少市民所
熟悉的“小丫公益协会”经民政部门核
准登记，正式更名为洛阳市助学济困联
合会，令人欣喜。

我市首家民间公益组织注册成立
的意义，应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民
间公益组织属于非营利组织，根据之前
的政策，国家对其采取“双重管理”的原
则——要获得合法“身份”，首先要找到
一个“婆家”，即获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审
批，然后再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这道
门槛，让不少民间公益组织难以注册，
难谋大发展。以我市知名度较高的水
上义务搜救队为例，该组织早年也曾
因此饱受困扰。去年下半年，我国民
政部门开始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
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
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上述三类

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双重管理”门槛被去除。

据统计，我国目前至少有300万未
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

“非法状态”。而据笔者了解，多年来，
我市数个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民间
公益组织虽一直在开展工作，但没有一
个确定的“名分”增加了其开展公益事
业的难度。

其中原因，注册门槛是一个问题，
与民间公益组织自身特点也有很大关
系：发起者、组织者怀着助人行善的本
能愿望，但并无明细的规划、目标乃至
工作路径，专业性不强，没有完善的公
开和监督机制。

洛阳市助学济困联合会的成立，对
我市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具有激励意义
的同时，更具借鉴意义。

当然，一旦“转正”，在提升自身公
信力的同时，民间公益组织的工作流
程需要更规范，主动追求组织化、专
业化发展。加强规范可能会导致运
营成本增加，千万不要因此浇熄了志
愿者们的行善热情。须知，有了规范
化的提升，民间公益之路才能走得更好
更长。

我们的城市需要更多的民间公益
力量。民间公益组织灵活高效，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有效组织各种社会资
源，是社会救济的重要渠道和社会建
设的重要内容。在一个成熟的社会
中，民间慈善组织应不断成熟、发展并
与政府部门产生良性互动，互信互助，
凝聚力量。

洛阳市助学济困联合会的成立是
个好例子。但对其他有意注册的民
间公益组织来说，资金和场地的问
题，工作和生存的压力，都是需要仔细
考虑的。

整个社会需要做的，是对民间慈善
精神给予更多的呵护，让更多的普通人
参与慈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
要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观念、敢于担当、
主动作为，在服务、管理社会慈善组织
时拿出更多灵活又实在的办法，为其纾
解压力、支招助力。

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发达，不是个
别人脑子一热的努力，更不是少数人自
我满足的付出，它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
进步、公平公正的标志，能对弱势群体
提供切身关怀。关注它，帮助它，是每
一名负责任的公民应做的事。

可喜的第一步
可盼的未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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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万元方征个税”有益收入公平吗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新闻背景】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
起征点提高至一万元——国家行政学
院经济学部原主任王健如是说。相较
此前曾有专家学者提出将个税起征点
上调至5000元的说法，王健让个税扣
除额涨了一倍。理由是，“假如将个税
起征点提到每人每月一万元的话，根本
不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相反对改善收入分配有明显的好处。”
（11月19日中新网）

在一些人看来，减税总是好的，甭
管减谁的税，也甭管减得有没有效果，
减得是否足够公平。具体到个税来
说，经过几次个税扣除额调整，所谓

“起征点”绝对不是问题最关键的一个
方面，也绝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办法，这一点专家不可能不知情；可
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依旧是专家唯
一的关注所在，让人有些迷惑这样的
言论究竟是何用意。

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个税制
度改革无疑是不可回避并且理应大有
作为的一个方面，比如尽快以家庭为单
位征收个税并根据家庭情况采取不同
的扣除标准，比如调整税率、完善累进

税率方案，比如建立个税与经济运行情
况的快速联动机制等。

如果按所谓专家的建议，一步到位
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那倒是非
常便于操作而且会受到欢迎，可是上
述个税改革的空间也就不存在了，而
且根本没有改革的动力，因为个税改
革将变成与大多数人无关的废事一
桩，个税改革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
意义小之又小。

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个税制
度改革吗？窃以为，单纯提高个税起征
点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高收入群体受益
更多，而真正的弱势群体只能成为利益
牺牲者。月入万元方征个税，“根本不
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一方面，所谓“很
大的影响”纯粹是一个主观概念，似乎
任何一项税收都可套用；另一方面，包
括个税在内的所得税，恰恰应该是将来
国家税收的主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
更多的中间税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的
直接税，而不是相反。

将个税起征点提到万元真能拉动
消费吗？很悬。因为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大幅提高个税扣除额，受益群体是真
正的中低收入群体之外的少数；与其在

个税扣除额上既不公平又没效果地大
幅提高，绝对不如在各项中间流转税上
进行减免。中间税尤其是隐藏在商品
价格中的中间税过多，一直是大众税负
痛苦感的最主要来源，几乎每一项消费
里都有多种中间税，几乎每一样比国外
价格高的商品都跟中间税有关。不区
分消费者的收入情况眉毛胡子一把抓
的中间税过多，直接根据收入情况进行
调整的直接税太少，这才是促进消费的
大障碍。

月入万元在现实中已经算是比较
高的收入了，一个月拿一万元的和一个
月拿一千元的同样不交税，这难道还叫

“改善收入分配”吗？月入万元方征个
税，不是“改善收入分配”，而是无视好
几倍的收入差距采取同样的免税政策，
只会掩盖收入差距，并且可能拉大收入
差距。


